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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无线电干扰投诉和查处工作暂

行办法的通知
渝经信规范〔2021〕4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无线电干扰投诉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》已经市经济

信息委 2021 年第 11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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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无线电干扰投诉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无线电干扰投诉和查处工作，规范我

市无线电干扰查处工作程序，及时、有效查处无线电有害干扰，

保护用频设台用户合法权益，切实维护好空中电波秩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无线电干扰

投诉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》、《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》和相关

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受理并组织开展的无线电

干扰投诉和查处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根据无线电干扰所产生的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，无

线电干扰分为三个等级：第一级为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

命财产安全以及影响重大活动正常用频的无线电干扰，第二级为

严重影响党政机关、民用航空、广播电视和水上业务部门等重要

用户依法开展无线电业务的无线电干扰，第三级为其他无线电干

扰。

第四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受理市内除短波、卫星业务

以外无线电业务的干扰投诉，组织开展无线电干扰排查和处置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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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无线电监测站负责市内无线电的干扰监测和定位。

第五条 市内合法使用除短波、卫星业务以外无线电业务的

单位或个人（即投诉人），受到无线电有害干扰时，可以向市无

线电管理机构提出干扰投诉。

第六条 要求干扰保护的频率或台站应具备无线电管理机构

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频率使用许可或无线电台执照。

射电天文、气象雷达站、卫星测控（导航）站、机场等需要

电磁环境特殊保护的，投诉人还应提交在工程选址前征求并采纳

无线电管理机构意见的电磁兼容分析和论证报告。

第七条 投诉人应当在干扰投诉前进行自查，排除由于自身

设备故障、用户误操作、自身环境影响等内部原因造成的干扰。

有条件的投诉人，还可收集疑似干扰源位置、频谱图等相关信息。

第八条 投诉人应填写《无线电干扰投诉单》（见附件），

并通过邮寄函件、传真、网络等方式书面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

出无线电干扰投诉。

对于第一级、第二级无线电干扰，投诉人来不及提出书面干

扰投诉的，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口头提出干扰

投诉，并在 2个工作日内补发正式函件。

第九条 接到干扰投诉后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进行

审查，主要审查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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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是否属于无线电管理机构职权范围；

（二）投诉人提交的《无线电干扰投诉单》相关内容；

（三）投诉人提交的频率许可或无线电台执照的真实、有效

性；

（四）射电天文、气象雷达站、卫星测控（导航）站、机场

等需要电磁环境特殊保护的，需审查工程选址前是否征求并采纳

无线电管理机构意见；

（五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。

符合受理要求的，应按流程下达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；不符

合投诉受理要求的，应告知投诉人具体原因；投诉资料不全的，

应一次性告知投诉人予以补全。

第十条 对于第一级无线电干扰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在受

理后立即向市无线电监测站下达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；对于第二

级无线电干扰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在受理后 24小时内向市无

线电监测站下达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；对于第三级无线电干扰，

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在受理后 48小时内向市无线电监测站下达

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。

第十一条 市无线电监测站接到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后，应

及时开展干扰排查工作，并在排查任务结束后向市无线电管理机

构提交干扰排查报告，提出处置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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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第一级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，应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启动

并于 3天内完成干扰监测；对于第二级无线电干扰排查任务，应

在接到任务当日启动并于 7天内完成干扰监测；对于第三级无线

电干扰排查任务，应在接到任务后 24小时内启动并于 10天内完

成干扰监测。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定位的情况，需将具体原

因及排查工作进展及时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，并申请延期。

市无线电监测站在开展干扰排查过程中，应加强相关电子数

据、视听资料、频谱图、有害干扰源图片等记录的保存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投诉人应积极配合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市无线电

监测站开展干扰排查工作，为干扰排查提供便利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无线电监测站可终止干扰

排查工作并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：

（一）投诉人撤回投诉的；

（二）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干扰排查工作的；

（三）干扰排查过程中，干扰信号消失，经市无线电监测站

和投诉人共同确认的。

第十四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根据干扰排查报告，按照频

带外让频带内、次要业务让主要业务、后用让先用、无规划让有

规划的原则，及时对干扰投诉进行处理。情况复杂的，由市无线

电管理机构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协调处理；涉嫌违法违规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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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市

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将案件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

关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在干扰查处结束后 7天内

将处置情况以书面或电话通知等形式告知投诉人。

第十六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对干扰查处情况进行归档

分析，不定期对干扰查处情况进行通报。市无线电监测站应加强

对干扰出现较多的频段和地区的日常无线电监测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组织重点用频设台单位建立

联络机制，快捷高效的受理和处置干扰问题。

第十八条 涉及军地之间无线电干扰事宜，按照《西部地区

军地电磁频谱管理协作办法》协商解决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原《重庆市经

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<无线电干扰投诉指南>的通知》（渝

经信无管〔2015〕6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无线电干扰投诉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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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无线电干扰投诉单

投

诉

人

投诉单位/个人 （单位加盖公章/个人签名）

通信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受

干

扰

业

务

*台站执照编号/

频率使用许可文号

受干扰频率

受干扰设备

台站地址及经纬度

天线高度和方式
天线高度： 定向或全向：

极化方式：

干

扰

现

象

受干扰时间

干扰类型（√选） 语音□ 数据□ 噪声□ 其它□

提供干扰录音以及

受干扰区域等相关

资料（√选）

有□ 无□

干扰影响程度

（√选）
严重□ 一般□ 轻微□

干扰自查情况

投诉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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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投诉电话：023-67710578，传真：023-67710057

*1、如遇同一地方存在多个干扰，投诉人可根据台站数量自行添加表格填写；

*2、如非重庆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发放的证照，投诉时应附上相关证照复印件。


